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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交易存在市场风险和资源风险。

(

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累

计

1

次

,

金额

37,226.93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金黄金”

)

拟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中国黄金

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黄金集团”

)

和中国黄金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辽宁公司”

)

持有的

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凌源日兴”

)100%

的股权。交易价格为凌源日兴以

2014

年

10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确定的评估价值

,

即

37,226.93

万元。

公司为黄金集团控股的子公司

,

辽宁公司为黄金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根据有关规定

,

本次收

购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

9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会议有效审议表决

,

通过了《关于收购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下属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

:

赞成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通过率

100%

。关联董事宋鑫、刘丛生、杜海青、王晋定、魏山峰、杨奇回避了对该事

项的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

一

)

资产出让方一

公司名称

: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住 所

:

北京市东城区柳荫公园南街

1

号

注册资本

:434,023.8

万元人民币

经济性质

:

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

:

宋鑫

经营范围

:

对外派遣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组织黄

金系统的地质勘查、生产、冶炼、工程招标

;

黄金生产的副产品及其制品的销售、仓储

;

承担本行

业的各类国外承包工程及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

;

进出口业务

;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承包

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

黄金集团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９

，

１２３

，

１１２．４９ ８

，

８７２

，

９２８．６０

所有者权益

２

，

７７６

，

７７３．６９ ２

，

７４９

，

０７０．５９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２

，

６８２

，

７２０．８３ １２

，

１３３

，

８６２．５３

净利润

３

，

２５４．７６ －１８

，

４０６．２０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二

)

资产出让方二

公司名称

:

中国黄金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

简称“辽宁公司”

)

住 所

:

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

109

号

注册资本

:618

万元人民币

经济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法定代表人

:

张炳南

经营范围

:

黄金及有色金属矿产品及其副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

,

钢材、水泥、化工产品、

机电产品、办公设备、仪器仪表、通讯器材、五金交电销售

,

写字楼出租

,

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固体矿产勘查。

辽宁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０

，

１５６．４１ １０

，

８２３．１３

所有者权益

６

，

６２６．３５ ７

，

６０３．１１

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

２０１４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１３．８５ ３

，

５１３．１６

净利润

２５９．２４ －２２１．０５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三、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

一

)

收购企业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

凌源市刀尔登镇柏杖子村

法定代表人

:

夏良岷

注册资本

:7,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黄金矿产开采

;

金矿石选矿、加工、销售及开发。

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前身为凌源市柏杖子金矿

,

于

2004

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

后又变

更为中外合资公司

, 2011

月

12

月

14

日

,

黄金集团收购凌源日兴

90%

的股权、辽宁公司收购凌源

日兴

10%

的股权

,

凌源日兴成为黄金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评估基准日

,

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实收资本为

7000

万元人民币

,

股东名称、出资额

和出资比例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

１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６３００ ９０

２

中国黄金集团辽宁有限公司

７００ １０

合 计

７０００ １００

(

二

)

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0

月

31

日

,

凌源日兴的资产总额为

21,059.20

万元

,

负债总额

14,

064.08

万元

,

所有者权益为

6,995.11

万元。

2014

年

1-10

月实现营业收入

6,823.62

万元

,

净利润

912,

49

万元。凌源日兴评估基准日、最近一年及一期资产、财务状况如下表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９

，

６４９．３５ １８

，

４６０．７１ ２１

，

０５９．２０

负债

１２

，

７４８．００ １２

，

２５７．０４ １４

，

０６４．０８

所有者权益

６

，

９０１．３５ ６

，

２０３．６７ ６

，

９９５．１１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

主营业务收入

１

，

９１７．２５ ８

，

１５２．４１ ６

，

８２３．６２

净利润

６０２．６６ １４３．６０ ９１２．４９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三

)

标的资产的权属情况

凌源日兴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

黄金集团对其持有的凌源日兴

90%

的股权

享有完全处分权

,

辽宁公司对其持有凌源日兴

10%

的股权享有完全处分权

,

且该等股权均未设

置任何优先权、质押权或其他限制性权益

,

没有附带任何或有负债或其他潜在责任或义务

,

亦

不存在针对该等股权的任何诉讼、仲裁或争议等

,

黄金集团和辽宁公司已取得转让凌源日兴股

权所需的必要的外部或内部审批

,

且黄金集团和辽宁公司均已声明放弃对其各自所转让凌源

日兴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

四

)

标的资产的资产评估情况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凌源日兴

100%

的股权进行了评估

,

并出具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777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

(

简称“评估报告”

),

该评估报告已经黄金集团备案。评估基准日

:

2014

年

10

月

31

日。评估方法

:

资产基础法。

1

、矿权资产的评估情况

(1)

矿业权基本情况

凌源日兴拥有的矿业权如下

:

凌源日兴持有辽宁省国土资源厅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核发的

《采矿许可证》

,

证号

:C2100002013014120128626;

地理位置

:

凌源市刀尔登镇

;

开采矿种

:

金矿

;

生

产规模

:13.50

万吨

/

年

;

矿区面积

:1.8939

平方公里

;

有效期限

:2014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8

年

5

月

27

日。

(2)

矿业权资源量情况

截至

2014

年

10

月末

,

凌源日兴矿区范围内金保有资源储量结果为

:

保有资源储量

(122b+

333)

矿石量

176.4329

万吨。金金属量

9,614

千克

,

金平均品位

5.45

克

/

吨。其中基础储量

(122b):

矿石

量

42.9387

万吨

,

金金属量

2,821

千克

,

金平均品位

6.57

克

/

吨

;

资源量

(333):

矿石量

133.4942

万吨

,

金

金属量

6,793

千克。金平均品位

5.09

克

/

吨。金矿体中伴生银资源储量

(122b+333)

金属量

24,617

千

克

,

平均品位

13.95

克

/

吨

;

石英脉型金矿体伴生硫资源储量

(122b+333)

组分量

9,286

吨

,

平均品位

2.62%

。 上述储量核实报告情况已取得辽宁省国土资源厅的评审备案证明

(

辽国土资储备字

[2015]129

号

)

。

(3)

矿业权价款处置情况

根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2012

年

10

月

22

日下发的《关于免征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所属企业

矿业权价款的批复》

(

财企

[2012]312

号

),

辽宁凌源县柏杖子金矿属于免缴矿业权价款的范围。

(4)

矿业权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中联”

)

所出具的“中联评矿报字

[2015]

第

778

号”《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柏杖子金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

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10

月

31

日

,

评估方法为折现现金流量法

,

经评估人员尽职调查及对所收集资料进行分析

,

按照采矿权评估

的原则和程序

,

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

,

经过计算和验证

,

确定凌源日兴柏杖子金矿采

矿权

(

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为

6.13

年、拟动用可采储量

134.76

万吨

)

的评估价值为

29,155.69

万

元。

(5)

矿业权权利限制和争议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

,

凌源日兴拥有的矿业权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等权利争议情

况。

3

、资产评估结果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0

月

31

日

,

凌源日兴资产账面价值

21,059.20

万元

,

评估值

51,

291.01

万元

,

评估增值

30,231.81

万元

,

增值率

143.56%

。负债账面价值

14,064.08

万元

,

评估值

14,

064.08

万元

,

评估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

6,995.12

万元

,

评估值

37,226.93

万元

,

评估增值

30,

231.81

万元

,

增值率

432.18%

。主要为无形资产采矿权的评估增值。详见下表。

单位

:

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８

，

０２３．５９ ８

，

０２３．５９ － －

２

非流动资产

１３

，

０３５．６１ ４３

，

２６７．４２ ３０

，

２３１．８１ ２３１．９２

３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 － －

４

投资性房地产

－ － －

５

固定资产

３

，

９１６．６４ ４

，

９８３．５３ １

，

０６６．８９ ２７．２４

其中：建筑物

２

，

４３０．６４ ３

，

５１６．０９ １

，

０８５．４５ ４４．６６

设 备

１

，

６４５．６２ １

，

４６７．４４ －１７８．１８ －１０．８３

６

在建工程

４

，

２０３．５１ ３

，

８７６．６５ －３２６．８６ －７．７８

７

无形资产

２

，

８３２．８５ ３３

，

９６６．１０ ３１

，

１３３．２５ １

，

０９９．０１

８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２

，

３０１．３４ ４

，

８１０．４１ ２

，

５０９．０７ １０９．０３

９

采矿权

５３１．５１ ２９

，

１５５．６９ ２８

，

６２４．１８ ５

，

３８５．４５

１０

长期待摊费用

１

，

６６６．６９ ２５．００ －１

，

６４１．６９ －９８．５０

１１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１５．５５ ４１５．５５ － －

１２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１３

资产总计

２１

，

０５９．２０ ５１

，

２９１．０１ ３０

，

２３１．８１ １４３．５６

１４

流动负债

１３

，

９７８．０８ １３

，

９７８．０８ － －

１５

非流动负债

８６．００ ８６．００ － －

１６

负债总计

１４

，

０６４．０８ １４

，

０６４．０８ － －

１７

净 资 产（所有者权益）

６

，

９９５．１２ ３７

，

２２６．９３ ３０

，

２３１．８１ ４３２．１８

在不考虑股权流动性及控股权折溢价的情况下

,

黄金集团所持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

90%

股权及辽宁公司所持凌源日兴

10%

股权的价值共计

37,226.93

万元。

(

五

)

交易价格

公司与黄金集团、辽宁公司一致同意

,

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评估后

出具且已经黄金集团备案的《评估报告》中确认的评估值作为交易价格

,

即

37,226.93

万元

,

其中

,

公司应向黄金集团收购凌源日兴

90%

的股权支付

33,504.24

万元

,

向辽宁公司收购凌源日兴

10%

的股权支付

3,722.69

万元。

四、收购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收购资金来源

本次采取现金收购形式

,

所需资金来自公司自有资金。

(

二

)

收购对公司经营、财务的影响

1

、本次收购完成后

,

公司的资源储量和产量将有所提高

,

盈利能力进一步提升。

2

、 本次收购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公司和控股股东以及控股东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的同

业竞争问题。

五、协议主要条款

(

一

)

价款支付及股权交割

1

、本次交易的收购价款分二期支付

,

协议生效后

7

日内

,

中金黄金应向黄金集团、辽宁公司

支付收购价款的

30%,

分别为

10,051.272

万元、

1,116.807

万元

;

待标的股权全部过户登记至中金

黄金名下之日起

7

日内

,

中金黄金应一次性向黄金集团、辽宁公司支付剩余收购价款

,

分别为

23,

452.968

万元、

2,605.883

万元。

2

、 黄金集团和辽宁公司应促使凌源日兴在收到中金黄金支付的首期收购价款之日起

10

日内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交办理股权转让及股东变更的备案

/

登记所需的各项手续

,

包括但

不限于出具股东会决议等

,

使标的股权尽快变更登记至中金黄金名下

,

各方应充分配合。

3

、各方确认

,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毕目标公司的标的股权转让及股东变更的备案登

记手续

,

即标的股权已全部过户到中金黄金名下

,

标的股权已交割完毕。自交割日起

,

中金黄金

即依据本协议成为标的股权的合法所有者

;

黄金集团和辽宁公司则不再享有与标的股权有关

的任何权利

,

除黄金集团和辽宁公司分别向中金黄金承诺的事项外

,

也不承担于交割日后发生

的与标的股权相关的任何义务和责任。

(

二

)

过渡期

(

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期间

)

的权利限制

1

、过渡期内

,

黄金集团和辽宁公司保证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

,

将根据以往惯常的和合法的

方式经营、管理持有标的股权

,

未经中金黄金事先书面同意

,

黄金集团和辽宁公司不得在标的

股权上设置质押、担保等任何第三方权利。

2

、黄金集团和辽宁公司保证

,

且应通过采取行使股东权利等一切有效的措施促使目标公

司在过渡期内继续按照过往之形式经营其业务

,

不进行与正常生产经营无关的资产处置、对外

担保、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

(

三

)

债权债务及人员安排

鉴于本协议项下之收购标的为股权

,

目标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身份不因本次交易所改变

,

因此目标公司仍将独立承担目标公司自身的债权债务。

基于上述原因

,

目标公司仍将独立、完整地履行其与员工的劳动合同

,

不因本次交易产生

人员安排或职工安置问题。

黄金集团和辽宁公司承诺

,

除其披露的情况外

,

在交割日前与目标公司相关的全部员工的

劳动关系均已得到合理处置及该等员工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均已

缴纳

,

若因资产交割日前的原因所产生的任何劳动争议、社会保险费及住房公积金的补缴等未

予计提的债务由黄金集团及辽宁公司承担并负责解决

,

中金黄金如因此遭受损失的

,

黄金集团

及辽宁公司应当按照所转让的股权比例分别予以赔偿。

(

四

)

相关费用的承担

1

、无论本次交易是否完成

,

因本次交易所发生的成本、开支等费用

,

均应由发生该等成本

和开支的各方自行承担。

2

、与拥有、管理、经营或运作标的股权有关的

,

在交割日之前产生的一切税项和费用

(

无论

该税项和

/

或费用是在标的股权交割日当天或在该日以前或以后征收或缴纳

),

由黄金集团和辽

宁公司按照所转让的股权比例分别承担。

3

、 黄金集团和辽宁公司按照所转让的股权比例分别承担标的股权评估增值而产生的法

律规定应由其所承担的全部税费。

(

五

)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的盈亏处理

黄金集团、辽宁公司、中金黄金均同意

,

于交割日后

10

日内共同聘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对标的股权自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损益

(

指标的资产在期间运营产生的损

益在综合考虑该期间评估增

/

减值为基础计算所对应的折旧、摊销和其他变化因素后引致净资

产的变化

)

进行审计确定

(

交割审计基准日为交割日前一个月的最后一日

),

上述期间损益由资

产出售方享有或承担。上述期间损益待审计确定后由相关方以现金方式返还或补足。

六、风险分析

(

一

)

市场风险

黄金产品价格的波动。影响产品价格的因素包括较多方面

,

产品价格的波动会直接影响产

品生产企业的利润情况。

(

二

)

资源风险

本次收购标的股权的主要资产为矿业权

,

资源储量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七、专项法律意见

根据《关于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所涉矿业权之法律意

见书》

(

大成专字

[2015]

第

400-1

号

),

大成律师认为

:

(

一

)

本次交易各方系依法设立、持续运营、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

,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

能力

,

具备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

二

)

凌源日兴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

,

不存在依照我国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解散或终止经营的情形。黄金集团、辽宁公司作为凌源日兴的股东

,

其

合法持有凌源日兴的相应股权

,

有权进行转让。

(

三

)

凌源日兴合法拥有本次交易涉及的矿业权

,

权属清晰

,

不存在质押等权利限制或者诉

讼等权利争议情况。

(

四

)

本次交易标的涉及的矿业权已经具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

,

且所出具的评估报告

仍处于有效期内。

(

五

)

中金黄金在本次交易中系受让股权

,

并不直接受让矿业权

,

不涉及特定矿种资质及行

业准入问题。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减少与控股股东以及控股股东所控制的其

他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

,

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

关联交易涉及资产经过了具有资质

中介机构的审计、评估

,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本次交易的定价方式是公开、公平、合

理的

,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

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是合法

的

,

公司关联董事就关联事项表决进行了回避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上

述关联交易。

九、公告附件

(

一

)

《关于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股权所涉矿业权之法律意

见书》

;

(

二

)

《凌源日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

瑞华专审字

[2015]01500261

号

);

(

三

)

《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资 产 评 估 报 告》

(

中联评报字

[2015]

第

777

号

);

(

四

)

《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柏杖子金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

(

中联评矿报字

[2015]

第

778

号

);

(

五

)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

;

(

六

)

独立董事意见

;

(

七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收购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下属凌源日兴矿业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证券代码:600713� � � �证券简称:南京医药 编号:ls2015-059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上述议案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以下简称

“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

２０

亿元（人民币，下同）的超短期融资券，并授权董事会

办理发行的具体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０

日，经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２０１５

】

ＳＣＰ７８

号）核准，交易

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

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工作应在注册

后

２

个月内完成。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

２０１５

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第一期发

行总额为

８

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为

ｌｓ２０１５－０３９

号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

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

２０１５

年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第二期发

行总额为

４

亿元。本期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全额到账，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置换银

行贷款。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发行人名称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信用等级 中诚信

ＡＡ

，中债资信

Ａ＋

超短期融资券全称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１５

南京医药

ＳＣＰ００２

代码

０１１５９９４８６

注册通知书文号 中市协注【

２０１５

】

ＳＣＰ７８

号 注册金额

２０

亿元

发行总额（面值）

４

亿元 币种 人民币

期限

２７０

天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发行方式 簿记建档

票面利率

／

发行参考利率

（

％

）

３．８０％

计息方式 附息固定

公告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２

日 发行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发行截止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

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到期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９

日

主承销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

ＡＭＡＣ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平安

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相关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起，本公司以

ＡＭＡＣ

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对旗下下列基金持有的相关股票采用“指

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调整：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调整组合

０００５０３

海虹控股

平安大华行业先锋股票型基金

平安大华深证

３００

指数增强基金

００２３４３

禾欣股份 平安大华智慧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００２６２

巴安水务 平安大华策略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自上述相关股票复牌且其

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7-28

证券代码：603818� � � �证券简称：曲美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30

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公益基金会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独立发起组织，

出资

200

万元设立

"

北京曲美公益基金会

"

。

近日， 公司收到北京市民政局出具的 《行政许可决定书》（京民基许准成字

[2015]171

号），准予北京曲美公益基金会设立。目前该公益基金会已经成立，取得由北京市民政局颁

发的《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京民基证字第

0020314

号），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北京曲美公益基金会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51

号院

8

号楼

2

层

A

室

业务范围：扶持发展原创设计、传承中国传统家居文化的公益项目等

法定代表人：吴娜妮

类型：非公募

原始基金数额：贰佰万元整

有效期限：自

2015

年

7

月

24

日至

2019

年

7

月

23

日

该公益基金会将以

"

立足艺术发展和原创设计、传播美学文化、服务大众

"

为宗旨，严格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核准的业务范围开展各项公益活动。

特此公告。

曲美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上接B23版)

联系人： 陆云

客服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７７７７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ｔｏｃｋｅ．ｃｏｍ．ｃｎ

（

７８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２８

号

Ｃ

座

５０５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１５２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１８

联系人：尹伶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天相投顾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天相基金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ｍ．ｃｏｍ．ｃｎ

（

７９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８

楼

办公地址：深圳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８

楼

法定代表人：薛峰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１

联系人：童彩平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及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

８０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翔路

５２６

号

２

幢

２２０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联系人：单丙烨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３２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６９１８６１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２８９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８１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１９６

号

２６

号楼

２

楼

４１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９０３～９０６

室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１９６

号（法兰桥创意园）

２６

号楼

２

楼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６１３９９９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联系人：张茹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

８２

）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３６０

弄

９

号

３７２４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昆明路

５０８

号北美广场

Ｂ

座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０２３７７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０９７７７

联系人：王建辉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１－５３９９

网址：

ｗｗｗ．ｎｏａ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８３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文一西路

１２１８

号

１

栋

２０２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省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电话：

０２１－６０８９７８４０

传真：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７０１３

联系人：朱晓超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８４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０

号

２

号楼二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７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人：潘世友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

８５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

６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

２

号民建大厦

６

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３５５

联系人：翟飞飞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ｍｙ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８６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

９０３

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翠柏路

７

号杭州电子商务产业园

２

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１１８１８－８６５３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６８００４２３

联系人：汪林林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７７３－７７２

公司网站：

ｗｗｗ．５ｉｆｕｎｄ．ｃｏｍ

（

８７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７７９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８３５８７９

联系人： 吴卫东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公司网站：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

８８

）上海大智慧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４２８

号

１

号楼

１０－１１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４２８

号

１

号楼

１０－１１

层

法定代表人：申健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１９９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２１９９２３

联系人：付江

客服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１９９３１

公司网站：

８．ｇｗ．ｃｏｍ．ｃｎ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３

、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的场内销售机构为具有基金代销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包括：国泰君安、广发证券、

国信证券、招商证券、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申银万国、西南证券、华龙证券、大同证券、民生证券、山西证券、

长江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广州证券、兴业证券、华泰证券、渤海证券、中信证券（浙江）、万联证券、国元证券、

湘财证券、东吴证券、东方证券、光大证券、上海证券、国联证券、浙商证券、平安证券、华安证券、东北证券、

南京证券、长城证券、国海证券、财富证券、东莞证券、中原证券、国都证券、恒泰证券、中银国际证券、齐鲁证

券、华西证券、国盛证券、新时代证券、华林证券、中金公司、宏源证券、华福证券、世纪证券、德邦证券、金元

证券、西部证券、东海证券、信泰证券、中航证券、第一创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财通证券、安信证券、银河证

券、华鑫证券、瑞银证券、国金证券、中投证券、中山证券、红塔证券、日信证券 、西藏证券 、方正证券、联讯

证券、江海证券、银泰证券、民族证券、华宝证券、厦门证券、爱建证券、英大证券等。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办公地址：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周明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８５６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联系人：崔巍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楼

负责人：廖海

电话：（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传真：（

０２１

）

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梁丽金、刘佳

联系人：刘佳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签章注册会计师：薛竞、叶尔甸

联系人：刘莉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国投瑞银中证下游消费与服务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股票型、指数型 基金运作方式：上市契约开放式（

ＬＯＦ

）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被动的指数化投资管理，实现对中证下游消费与服务产业指数的有效跟踪。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资产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备选成份股、新股、债券、权

证、股指期货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其中，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票及其备选成份股票的市值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８０％

；投资于标的指

数成份股票及其备选成份股票的市值加上买入、 卖出股指期货合约的轧差合计值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任何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现金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期货合约价值与有价证券市值之和，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任何交易

日日终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有的股票总市值的

２０％

；权证以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

例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于其他金融工具，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

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上述相关规定。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被动式指数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标的指数的方法跟踪标的指数，即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

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调整。

当预期指数成份股或权重调整和成份股将发生分红、配股、增发等行为时，或者因市场因素影响或法律

法规限制等特殊情况导致基金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对基金的投资组合进行适

当调整，并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辅以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资管理，以有效控制基金的跟踪误

差。

本基金力求将基金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之间的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

４％

以内， 日跟踪偏离度绝

对值的平均值控制在

０．３５％

以内。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９５％×

中证下游消费与服务产业指数收益率

＋５％×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本基金是以中证下游消费与服务产业指数为标的指数的被动式、指数型基金，对中证下游消费与服务

产业指数成份股的配置基准约为

９５％

，并适度运用股指期货增强指数跟踪效果，故以此为业绩比较基准，能

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本基金的投资绩效。

如果中证下游消费与服务产业指数被停止编制及发布，或者中证下游消费与服务产业指数由其他指数

替代（单纯更名除外），或者由于指数编制方法等重大变更导致中证下游消费与服务产业指数不宜继续作为

本基金的投资标的指数及业绩比较基准或者证券市场有其他代表性更强、更适合投资的指数推出，基金管

理人可以依据审慎性原则和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本基金的标的指数

和业绩比较基准，并于变更前

２

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较高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基金品种，其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

金、债券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 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１７

，

５５０

，

３４６．５６ ９４．７１

其中：股票

１１７

，

５５０

，

３４６．５６ ９４．７１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贵金属投资

－ －

５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６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６

，

１４８

，

８９９．６１ ４．９５

８

其他各项资产

４１３

，

６９７．２９ ０．３３

９

合计

１２４

，

１１２

，

９４３．４６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

１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２

，

３３３

，

５０２．３５ １．９１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６０

，

１２４

，

２６４．５１ ４９．２０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１９６

，

１６２．９６ ０．１６

Ｅ

建筑业

３１２

，

７９２．４８ ０．２６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７

，

３５３

，

１６８．４１ ６．０２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９

，

２３４

，

９７０．８４ ７．５６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１

，

３３１

，

０４５．９２ １７．４６

Ｊ

金融业

－ －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６

，

２４８

，

２５９．６０ ５．１１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５９１

，

０３４．５３ ０．４８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３

，

７６８

，

９０３．２７ ３．０８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３０８

，

４５３．４０ ０．２５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５

，

７４７

，

７８８．２９ ４．７０

Ｓ

综合

－ －

合计

１１７

，

５５０

，

３４６．５６ ９６．２０

（

２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３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

１

）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７９

，

５７４ ３

，

４８３

，

７４９．７２ ２．８５

２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１０１

，

１５６ ３

，

１２０

，

６６２．６０ ２．５５

３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１５

，

０８３ ２

，

９５５

，

６６４．６８ ２．４２

４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１０９

，

０５８ ２

，

７１１

，

１８１．８８ ２．２２

５ ０００３３３

美的集团

６９

，

９８５ ２

，

３０６

，

００５．７５ １．８９

６ ６０１００６

大秦铁路

１９６

，

０７２ ２

，

１６２

，

６７４．１６ １．７７

７ ３０００５９

东方财富

５０

，

０９４ ２

，

０８３

，

４０９．４６ １．７１

８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云商

１４６

，

６２０ １

，

９１６

，

３２３．４０ １．５７

９ ６００５７０

恒生电子

１６

，

２８３ １

，

７７２

，

８９３．０４ １．４５

１０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８６

，

２８０ １

，

７５０

，

６２１．２０ １．４３

（

２

）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资产。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投资股指期货。

（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为有效控制指数的跟踪误差，本基金在注重风险管理的前提下，以套期保值为目的，适度运用股指期

货。本基金利用股指期货流动性好、交易成本低和杠杆操作等特点，通过股指期货就本基金投资组合对标的

指数的拟合效果进行及时、有效地调整，并提高投资组合的运作效率等。例如在本基金的建仓期或发生大额

净申购时，可运用股指期货有效减少基金组合资产配置与跟踪标的之间的差距；在本基金发生大额净赎回

时，可运用股指期货控制基金较大幅度减仓时可能存在的冲击成本，从而确保投资组合对指数跟踪的效果。

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本基金不参与国债期货交易。

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属于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

３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３５

，

９０８．８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

，

１６６．５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３７６

，

６２１．９２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４１３

，

６９７．２９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３０００５９

东方财富

２

，

０８３

，

４０９．４６ １．７１

重大事项停牌

２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１

，

７５０

，

６２１．２０ １．４３

重大事项停牌

（

６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

７

）本基金本期未投资托管行股票、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未从二级市场主动投资分离交易可

转债附送的权证，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１２

、基金的融资、融券

本基金可以根据届时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进行融资、融券。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基金净值表现详见下表：

国投瑞银中证下游消费与服务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历史各时间段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比较表（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基金合同生效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３０％ ０．１５％ －５．１３％ １．２９％ ４．８３％ －１．１４％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１．８７％ １．０７％ －２３．８０％ １．１７％ １．９３％ －０．１０％

２０１２．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１．１６％ １．１８％ －０．０６％ １．１７％ １．２２％ ０．０１％

２０１３．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４．８５％ １．２０％ １４．４７％ １．１９％ ０．３８％ ０．０１％

２０１４．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９９％ １．０４％ １９．５９％ １．０３％ １．４０％ ０．０１％

２０１５．０１．０１

至

２０１５．０３．３１ ３１．６０％ １．４７％ ３０．９４％ １．４４％ ０．６６％ ０．０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至今

４４．１０％ １．１４％ ２９．５１％ １．１７％ １４．５９％ －０．０３％

注：

１

、本基金是以中证下游消费与服务产业指数为标的指数的被动式、指数型基金，故以

９５％×

中证下

游消费与服务产业指数收益率

＋５％×

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作为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２

、本基金对业绩

比较基准采用每日再平衡的计算方法。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８

、基金上市费及年费；

９

、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１０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６％÷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

款指令，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

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３％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３％÷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

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

付日期顺延。

３

、基金的指数使用费

本基金作为指数基金，需根据与指数所有人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签署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的约定向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支付指数使用费。通常情况下，指数使用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０２％

的年费率计提，且

收取下限为每季度（包括基金成立当季）人民币

５

万元。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０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计提的指数使用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指数使用费从基金合同生效日开始每日计算，逐日累计。

指数使用费的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季初

１０

个工作

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４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８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

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率

（

１

）本基金的场外前端申购费率如下表：

申购金额（

Ｍ

） 前端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１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８％

Ｍ≥５００

万元 每笔

１

，

０００

元

（

２

）本基金的场外后端申购费率如下表：

持有时间（

Ｙ

） 后端申购费率

Ｙ＜１

年

１．４％

１

年

≤Ｙ＜２

年

１．０％

２

年

≤Ｙ＜３

年

０．５％

Ｙ≥３

年

０

（

３

）本基金的场内申购费率由基金代销机构比照场外前端申购费率执行。

（

４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

记等各项费用。赎回费用由基金赎回人承担。

２

、赎回费率

（

１

）本基金的的场外赎回费率如下表：

持有时间（

Ｔ

） 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５％

１≤Ｔ＜２

年

０．２５％

Ｔ≥２

年

０％

注：上表中，

１

年按

３６５

天计算。

（

２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固定为

０．５％

。

（

３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本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本基金份额时收

取，扣除用于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余额归基金财产，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

于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低申购费率、赎回费率或调整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

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公告。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针对特定交

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的基金促销计划。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

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五）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的计算

１

、申购费用的计算

前端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前端申购费率

／

（

１＋

前端申购费率）

后端申购费用

＝

赎回份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后端申购费率

２

、赎回费用的计算

赎回总金额

＝

赎回份额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３

、本基金的转换费用

投资者可以选择在本基金和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进行转换，转换业务的具体开办时间和

转换规则请参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基金转换公告。

（六）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基金销

售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

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或基金销售费率等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告。

（七）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方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

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９

日刊登的国投瑞银中证下游消费与服务产业指数基金（

ＬＯＦ

）招募

说明书进行了更新，更新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招募说明书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投资组合报告的截止日期。

２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信息。

３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更新了基金托管人的信息。

４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更新了原有销售机构和会计事务所的信息，增加了新增代销机构的概

况。

５

、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份，更新了关于申购的数额限制。

６

、在“九、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

７

、在“十、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８

、在“十二、基金资产估值”部分，调整了交易所固定收益品种的估值方法。

９

、在“二十二、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更新披露了自上次招募说明书截止日以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

告以及其他应披露事项。

上述内容仅为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的摘要， 详细资料须以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的内容为准。

欲查询本更新招募说明书详细内容，可登录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ｕｂｓｓｄｉｃ．ｃｏｍ

。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2015年 7 月 2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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